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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1994年5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23號公布【原條文】*
‧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2010年4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29號公布；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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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1﹞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享有依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2條
﹝1﹞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有本法規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情形，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
﹝2﹞本法規定的賠償義務機關，應當依照本法及時履行賠償義務。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行政賠償]第二章　　行政賠償　　第一節　　賠償範圍
[bookmark: b3]第3條
﹝1﹞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拘留或者違法採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毆打、虐待等行為或者唆使、放縱他人以毆打、虐待等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四）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
[bookmark: b4]第4條
﹝1﹞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財產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實施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的；
　　（二）違法對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的；
　　（三）違法徵收、徵用財產的；
　　（四）造成財產損害的其他違法行為。
第5條
﹝1﹞屬於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自己的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
　　（三）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行政賠償_1]第二章　　行政賠償　　第二節　　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
[bookmark: b6]第6條
﹝1﹞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要求賠償。
﹝2﹞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繼承人和其他有扶養關係的親屬有權要求賠償。
﹝3﹞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的，其權利承受人有權要求賠償。
第7條
﹝1﹞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行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該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2﹞兩個以上行政機關共同行使行政職權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職權的行政機關為共同賠償義務機關。
﹝3﹞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權力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被授權的組織為賠償義務機關。
﹝4﹞受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使受委託的行政權力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委託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5﹞賠償義務機關被撤銷的，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沒有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的，撤銷該賠償義務機關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第8條
﹝1﹞經覆議機關覆議的，最初造成侵權行為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但覆議機關的覆議決定加重損害的，覆議機關對加重的部分履行賠償義務。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行政賠償_2]第二章　　行政賠償　　第三節　　賠償程序
第9條
﹝1﹞賠償義務機關有本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給予賠償。
﹝2﹞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應當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也可以在申請行政覆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時一併提出。
第10條
﹝1﹞賠償請求人可以向共同賠償義務機關中的任何一個賠償義務機關要求賠償，該賠償義務機關應當先予賠償。
[bookmark: b11]第11條
﹝1﹞賠償請求人根據受到的不同損害，可以同時提出數項賠償要求。
[bookmark: b12]第12條
﹝1﹞要求賠償應當遞交申請書，申請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別、年齡、工作單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
　　（二）具體的要求、事實根據和理由；
　　（三）申請的年、月、日。
﹝2﹞賠償請求人書寫申請書確有困難的，可以委託他人代書；也可以口頭申請，由賠償義務機關記入筆錄。
﹝3﹞賠償請求人不是受害人本人的，應當說明與受害人的關係，並提供相應證明。
﹝4﹞賠償請求人當面遞交申請書的，賠償義務機關應當當場出具加蓋本行政機關專用印章並注明收訖日期的書面憑證。申請材料不齊全的，賠償義務機關應當當場或者在五日內一次性告知賠償請求人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
第13條
﹝1﹞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作出是否賠償的決定。賠償義務機關作出賠償決定，應當充分聽取賠償請求人的意見，並可以與賠償請求人就賠償方式、賠償項目和賠償數額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進行協商。
﹝2﹞賠償義務機關決定賠償的，應當製作賠償決定書，並自作出決定之日起十日內送達賠償請求人。
﹝3﹞賠償義務機關決定不予賠償的，應當自作出決定之日起十日內書面通知賠償請求人，並說明不予賠償的理由。
第14條
﹝1﹞賠償義務機關在規定期限內未作出是否賠償的決定，賠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賠償請求人對賠償的方式、項目、數額有異議的，或者賠償義務機關作出不予賠償決定的，賠償請求人可以自賠償義務機關作出賠償或者不予賠償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15條
﹝1﹞人民法院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提供證據。
﹝2﹞賠償義務機關採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期間，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賠償義務機關的行為與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關係，賠償義務機關應當提供證據。
第16條
﹝1﹞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後，應當責令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或者受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
﹝2﹞對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刑事賠償]第三章　　刑事賠償　　第一節　　賠償範圍
[bookmark: b17]第17條
﹝1﹞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獄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公民採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對公民採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時間超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時限，其後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
　　（二）對公民採取逮捕措施後，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
　　（三）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刑罰已經執行的；
　　（四）刑訊逼供或者以毆打、虐待等行為或者唆使、放縱他人以毆打、虐待等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五）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bookmark: b18]第18條
﹝1﹞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獄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財產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對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追繳等措施的；
　　（二）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罰金、沒收財產已經執行的。
[bookmark: b19]第19條
﹝1﹞屬於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虛偽供述，或者偽造其他有罪證據被羈押或者被判處刑罰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
　　（三）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九條規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
　　（四）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獄管理機關的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五）因公民自傷、自殘等故意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
　　（六）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2012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屬於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虛偽供述，或者偽造其他有罪證據被羈押或者被判處刑罰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
　　（三）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
　　（四）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獄管理機關的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五）因公民自傷、自殘等故意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
　　（六）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刑事賠償_1]第三章　　刑事賠償　　第二節　　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
第20條
﹝1﹞賠償請求人的確定依照本法第六條的規定。
第21條
﹝1﹞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獄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該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2﹞對公民採取拘留措施，依照本法的規定應當給予國家賠償的，作出拘留決定的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3﹞對公民採取逮捕措施後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的，作出逮捕決定的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4﹞再審改判無罪的，作出原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二審改判無罪，以及二審發回重審後作無罪處理的，作出一審有罪判決的人民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刑事賠償_2]第三章　　刑事賠償　　第三節　　賠償程序
第22條
﹝1﹞賠償義務機關有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給予賠償。
﹝2﹞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應當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
﹝3﹞賠償請求人提出賠償請求，適用本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的規定。
第23條
﹝1﹞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作出是否賠償的決定。賠償義務機關作出賠償決定，應當充分聽取賠償請求人的意見，並可以與賠償請求人就賠償方式、賠償項目和賠償數額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進行協商。
﹝2﹞賠償義務機關決定賠償的，應當製作賠償決定書，並自作出決定之日起十日內送達賠償請求人。
﹝3﹞賠償義務機關決定不予賠償的，應當自作出決定之日起十日內書面通知賠償請求人，並說明不予賠償的理由。
第24條
﹝1﹞賠償義務機關在規定期限內未作出是否賠償的決定，賠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賠償義務機關的上一級機關申請覆議。
﹝2﹞賠償請求人對賠償的方式、項目、數額有異議的，或者賠償義務機關作出不予賠償決定的，賠償請求人可以自賠償義務機關作出賠償或者不予賠償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賠償義務機關的上一級機關申請覆議。
﹝3﹞賠償義務機關是人民法院的，賠償請求人可以依照本條規定向其上一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
第25條
﹝1﹞覆議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作出決定。
﹝2﹞賠償請求人不服覆議決定的，可以在收到覆議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覆議機關所在地的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覆議機關逾期不作決定的，賠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覆議機關所在地的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
第26條
﹝1﹞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處理賠償請求，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提供證據。
﹝2﹞被羈押人在羈押期間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賠償義務機關的行為與被羈押人的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關係，賠償義務機關應當提供證據。
第27條
﹝1﹞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處理賠償請求，採取書面審查的辦法。必要時，可以向有關單位和人員調查情況、收集證據。賠償請求人與賠償義務機關對損害事實及因果關係有爭議的，賠償委員會可以聽取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的陳述和申辯，並可以進行質證。
第28條
﹝1﹞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應當自收到賠償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內作出決定；屬於疑難、複雜、重大案件的，經本院院長批准，可以延長三個月。
第29條
﹝1﹞中級以上的人民法院設立賠償委員會，由人民法院三名以上審判員組成，組成人員的人數應當為單數。
﹝2﹞賠償委員會作賠償決定，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3﹞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決定，必須執行。
第30條
﹝1﹞賠償請求人或者賠償義務機關對賠償委員會作出的決定，認為確有錯誤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申訴。
﹝2﹞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生效後，如發現賠償決定違反本法規定的，經本院院長決定或者上級人民法院指令，賠償委員會應當在兩個月內重新審查並依法作出決定，上一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也可以直接審查並作出決定。
﹝3﹞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決定，發現違反本法規定的，應當向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意見，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應當在兩個月內重新審查並依法作出決定。
第31條
﹝1﹞賠償義務機關賠償後，應當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
　　（一）有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情形的；
　　（二）在處理案件中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2﹞對有前款規定情形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賠償方式和計算標準]第四章　　賠償方式和計算標準
[bookmark: b32]第32條
﹝1﹞國家賠償以支付賠償金為主要方式。
﹝2﹞能夠返還財產或者恢復原狀的，予以返還財產或者恢復原狀。
第33條
﹝1﹞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
第34條
﹝1﹞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的，賠償金按照下列規定計算：
　　（一）造成身體傷害的，應當支付醫療費、護理費，以及賠償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減少的收入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最高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支付醫療費、護理費、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康復費等因殘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繼續治療所必需的費用，以及殘疾賠償金。殘疾賠償金根據喪失勞動能力的程度，按照國家規定的傷殘等級確定，最高不超過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造成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對其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
　　（三）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對死者生前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
﹝2﹞前款第二項、第三項規定的生活費的發放標準，參照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執行。被扶養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費給付至十八週歲止；其他無勞動能力的人，生活費給付至死亡時止。
第35條
﹝1﹞有本法第三條或者第十七條規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範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後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
第36條
﹝1﹞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財產權造成損害的，按照下列規定處理：
　　（一）處罰款、罰金、追繳、沒收財產或者違法徵收、徵用財產的，返還財產；
　　（二）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解除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造成財產損壞或者滅失的，依照本條第三項、第四項的規定賠償；
　　（三）應當返還的財產損壞的，能夠恢復原狀的恢復原狀，不能恢復原狀的，按照損害程度給付相應的賠償金；
　　（四）應當返還的財產滅失的，給付相應的賠償金；
　　（五）財產已經拍賣或者變賣的，給付拍賣或者變賣所得的價款；變賣的價款明顯低於財產價值的，應當支付相應的賠償金；
　　（六）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的，賠償停產停業期間必要的經常性費用開支；
　　（七）返還執行的罰款或者罰金、追繳或者沒收的金錢，解除凍結的存款或者匯款的，應當支付銀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對財產權造成其他損害的，按照直接損失給予賠償。
第37條
﹝1﹞賠償費用列入各級財政預算。
﹝2﹞賠償請求人憑生效的判決書、覆議決定書、賠償決定書或者調解書，向賠償義務機關申請支付賠償金。
﹝3﹞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支付賠償金申請之日起七日內，依照預算管理權限向有關的財政部門提出支付申請。財政部門應當自收到支付申請之日起十五日內支付賠償金。
﹝4﹞賠償費用預算與支付管理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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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五章__其他規定]第五章　　其他規定
第38條
﹝1﹞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行政訴訟過程中，違法採取對妨害訴訟的強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對判決、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書執行錯誤，造成損害的，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的程序，適用本法刑事賠償程序的規定。
第39條
﹝1﹞賠償請求人請求國家賠償的時效為兩年，自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時的行為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之日起計算，但被羈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間不計算在內。在申請行政覆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時一併提出賠償請求的，適用行政覆議法、行政訴訟法有關時效的規定。
﹝2﹞賠償請求人在賠償請求時效的最後六個月內，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的，時效中止。從中止時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賠償請求時效期間繼續計算。
第40條
﹝1﹞外國人、外國企業和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的，適用本法。
﹝2﹞外國人、外國企業和組織的所屬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要求該國國家賠償的權利不予保護或者限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該外國人、外國企業和組織的所屬國實行對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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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條
﹝1﹞賠償請求人要求國家賠償的，賠償義務機關、覆議機關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賠償請求人收取任何費用。
﹝2﹞對賠償請求人取得的賠償金不予徵稅。
第42條
﹝1﹞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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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1]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
﹝1﹞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享有依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2條
﹝1﹞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
﹝2﹞國家賠償由本法規定的賠償義務機關履行賠償義務。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行政賠償_4]第二章　　行政賠償　　第一節　　賠償範圍
[bookmark: a3]第3條
﹝1﹞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拘留或者違法採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四）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
[bookmark: a4]第4條
﹝1﹞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財產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實施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的﹔
　　（二）違法對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的﹔
　　（三）違反國家規定徵收財物、攤派費用的﹔
　　（四）造成財產損害的其他違法行為。
第5條
﹝1﹞屬於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自己的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
　　（三）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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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二節__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_1]第二章　　行政賠償　　第二節　　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
[bookmark: a6]第6條
﹝1﹞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要求賠償。
﹝2﹞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繼承人和其他有扶養關係的親屬有權要求賠償。
﹝3﹞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承受其權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要求賠償。
第7條
﹝1﹞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行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該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2﹞兩個以上行政機關共同行使行政職權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職權的行政機關為共同賠償義務機關。
﹝3﹞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權力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被授權的組織為賠償義務機關。
﹝4﹞受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使受委託的行政權力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委託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5﹞賠償義務機關被撤銷的，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沒有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的，撤銷該賠償義務機關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第8條
﹝1﹞經復議機關復議的，最初造成侵權行為的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但復議機關的復議決定加重損害的，復議機關對加重的部分履行賠償義務。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行政賠償_3]第二章　　行政賠償　　第三節　　賠償程序
[bookmark: a9]第9條
﹝1﹞賠償義務機關對依法確認有本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給予賠償。
﹝2﹞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應當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也可以在申請行政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時一併提出。
[bookmark: a10]第10條
﹝1﹞賠償請求人可以向共同賠償義務機關中的任何一個賠償義務機關要求賠償，該賠償義務機關應當先予賠償。
[bookmark: a11]第11條
﹝1﹞賠償請求人根據受到的不同損害，可以同時提出數項賠償要求。
[bookmark: a12]第12條
﹝1﹞要求賠償應當遞交申請書，申請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別、年齡、工作單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
　　（二）具體的要求、事實根據和理由﹔
　　（三）申請的年、月、日。
﹝2﹞賠償請求人書寫申請書確有困難的，可以委託他人代書﹔也可以口頭申請，由賠償義務機關記入筆錄。
第13條
﹝1﹞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給予賠償﹔逾期不予賠償或者賠償請求人對賠償數額有異議的，賠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間屆滿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14條
﹝1﹞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後，應當責令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或者受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
﹝2﹞對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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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三章__刑事賠償_4]第三章　　刑事賠償　　第一節　　賠償範圍
[bookmark: a15]第15條
﹝1﹞行使偵查、檢察、審判、監獄管理職權的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對沒有犯罪事實或者沒有事實證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錯誤拘留的﹔
　　（二）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的﹔
　　（三）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刑罰已經執行的﹔
　　（四）刑訊逼供或者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五）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bookmark: a16]第16條
﹝1﹞行使偵查、檢察、審判、監獄管理職權的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財產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對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追繳等措施的﹔
　　（二）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罰金、沒收財產已經執行的。
第17條
﹝1﹞屬於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虛偽供述，或者偽造其他有罪證據被羈押或者被判處刑罰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
　　（三）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十一條規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
　　（四）行使國家偵查、檢察、審判、監獄管理職權的機關的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五）因公民自傷、自殘故意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
　　（六）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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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二節__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第三章　　刑事賠償　　第二節　　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
[bookmark: a18]第18條
﹝1﹞賠償請求人的確定依照本法第六條的規定。
第19條
﹝1﹞行使國家偵查、檢察、審判、監獄管理職權的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該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2﹞對沒有犯罪事實或者沒有事實證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錯誤拘留的，作出拘留決定的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3﹞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的，作出逮捕決定的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4﹞再審改判無罪的，作出原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二審改判無罪的，作出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和作出逮捕決定的機關為共同賠償義務機關。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刑事賠償_3]第三章　　刑事賠償　　第三節　　賠償程序
[bookmark: a20]第20條
﹝1﹞賠償義務機關對依法確認有本法第條、第十六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給予賠償。
﹝2﹞賠償請求人要求確認有本法第條、第十六條規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機關不予確認的，賠償請求人有權申訴。
﹝3﹞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應當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
﹝4﹞賠償程序適用本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的規定。
第21條
﹝1﹞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給予賠償﹔逾期不予賠償或者賠償請求人對賠償數額有異議的，賠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間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其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
﹝2﹞賠償義務機關是人民法院的，賠償請求人可以依照前款規定向其上一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
第22條
﹝1﹞復議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作出決定。
﹝2﹞賠償請求人不服復議決定的，可以在收到復議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復議機關所在地的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復議機關逾期不作決定的，賠償請求人可以自期間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復議機關所在地的同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
第23條
﹝1﹞中級以上的人民法院設立賠償委員會，由人民法院三名至七名審判員組成。
﹝2﹞賠償委員會作賠償決定，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3﹞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決定，必須執行。
第24條
﹝1﹞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後，應當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
　　（一）有本法第十五條第（四）、（五）項規定情形的﹔
　　（二）在處理案件中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2﹞對有前款（一）、（二）項規定情形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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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四章_賠償方式和計算標准]第四章　　賠償方式和計算標準
[bookmark: a25]第25條
﹝1﹞國家賠償以支付賠償金為主要方式。
﹝2﹞能夠返還財產或者恢復原狀的，予以返還財產或者恢復原狀。
第26條
﹝1﹞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
第27條
﹝1﹞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的，賠償金按照下列規定計算﹕
　　（一）造成身體傷害的，應當支付醫療費，以及賠償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減少的收入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最高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支付醫療費，以及殘疾賠償金，殘疾賠償金根據喪失勞動能力的程度確定，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最高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十倍，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造成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對其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
　　（三）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對死者生前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
﹝2﹞前款第（二）、（三）項規定的生活費的發放標準參照當地民政部門有關生活救濟的規定辦理。被扶養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費給付至十八週歲止﹔其他無勞動能力的人，生活費給付至死亡時止。
第28條
﹝1﹞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財產權造成損害的，按照下列規定處理﹕
　　（一）處罰款、罰金、追繳、沒收財產或者違反國家規定徵收財物、攤派費用的，返還財產﹔
　　（二）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解除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造成財產損壞或者滅失的，依照本條第（三）、（四）項的規定賠償﹔
　　（三）應當返還的財產損壞的，能夠恢復原狀的恢復原狀，不能恢復原狀的，按照損害程度給付相應的賠償金﹔
　　（四）應當返還的財產滅失的，給付相應的賠償金﹔
　　（五）財產已經拍賣的，給付拍賣所得的價款﹔
　　（六）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的，賠償停產停業期間必要的經常性費用開支﹔
　　（七）對財產權造成其他損害的，按照直接損失給予賠償。
第29條
﹝1﹞賠償費用，列入各級財政預算，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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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a30]第30條
﹝1﹞賠償義務機關對依法確認有本法第三條第（一）、（二）項、第十五條第（一）、（二）、（三）項規定的情形之一，併造成受害人名譽權、榮譽權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範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第31條
﹝1﹞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行政訴訟過程中，違法採取對妨害訴訟的強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對判決、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書執行錯誤，造成損害的，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的程序，適用本法刑事賠償程序的規定。
第32條
﹝1﹞賠償請求人請求國家賠償的時效為兩年，自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時的行為被依法確認為違法之日起計算，但被羈押期間不計算在內。
﹝2﹞賠償請求人在賠償請求時效的最後六個月內，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的，時效中止。從中止時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賠償請求時效期間繼續計算。
第33條
﹝1﹞外國人、外國企業和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的，適用本法。
﹝2﹞外國人、外國企業和組織的所屬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要求該國國家賠償的權利不予保護或者限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該外國人、外國企業和組織的所屬國實行對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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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a34]第34條
﹝1﹞賠償請求人要求國家賠償的，賠償義務機關、復議機關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賠償請求人收取任何費用。
﹝2﹞對賠償請求人取得的賠償金不予徵稅。
第35條
﹝1﹞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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